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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象信息电话答询系统是采用电话语音方式自动回答气象信息的系统，采用电信部门分配的特服

号码，向拨人的电话用户采用语音的方式播放最新的气象信息，或接人人工座席，由工作人员回答用户

有关气象方面的提问。

    由于目前国内同类系统的生产厂家、产品型号繁多，而在系统的信息采集、语音播放及拨打数据处

理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给资料共享、信息传输、系统维修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使气象信息电话

答询系统的生产和使用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中国电信声讯产品标准及国内气象信息电话答询系统制造单位产品和气象行业

有关技术资料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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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信息电话答询系统技术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象部门气象信息电话答询系统的基本结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涵盖了气象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及平台的硬件设备、通信网络的组成和语

音格式的压缩、播放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气象信 息电话 答询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的设计 、制造和产品验收 。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0,egv ISO 780;1997)

    GB/T 2423. 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GB/T 2423. 1-

2001,idt IEC 60068-2-1;1999)

    GB/T 2423. 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GB/T 2423. 2-

2001,idt IEC 60068-2-2;1974)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GB/T 2423. 3-

1993,egv IEC 68-2-3:1984)

    GB/T 2423. 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GB/T

2423. 5- 1995,idt IEC 68-2-27:1987)

    GB/T 2423. 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二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

(GB/T 2423. 10-1995,idt IEC 68-2-6:1982)

    GB/T 3482-1983 电子设备雷击试验方法

    GB/T 6587. 6 电子测量仪器 运输试验

    GB/T 6587. 7-1986 电子测量仪器 基本安全试验

    GB/T 6587.8 电子测量仪器 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ITU-G.711  PCM语音压缩编码

术语和定义

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数字语音卡 digital voice card
全称数 字中继语 音卡 ，每 卡包 含一对或两对 PCM 数字中继接 口和卡本身规定 的语音通道数 。

3.2

PCM中继 relay

从电信局的程控交换机通过同轴电缆引出的一对El接口，也指与该接口相应的功能和资源。

中继通道 trunk channel

包含在 PCM 中继 内的、中继 卡与程 控交换 机之 间交换 数据 的通道 ，也 指与该 通道相 应的 功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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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3.4

    用户通道 user channel

    用户卡上交换数据与语音处理的物理通道，也指与该通道相应的功能和资源。

3.5

    语音通道 voice channel
    中继卡内实现语音操作的资源。

组成和各部分功能

4. 1 组成

    一套数字语音卡、数据处理用微型计算机、不间断电源、软件等部分组成。
4. 2 各部分功能
4.2. 1 数字语音卡

    作为系统主要硬件组成部分的数字语音卡，完成E1线路的接续，处理每路中继通道，其基本参数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标准ISA或PCI扩充擂槽。

    b) 通道数:(单卡容量X板卡数)路语音通道，同时具有(单卡容量X板卡数)路双音多频信号

        (DTMF),频率键控信号(FSK)收发功能，并可根据需要在不增加系统中断资源的情况通过增

        加板卡构建成倍增加的语音通道，卡伺总接口符合H.100"规定，

    c> 网络:单板支持E1/2E1(PCM)或者成倍El对数字中继接口，支持中国一号信令或七号信令。

    d) 一块或以上数量的卡只占用系统一个中断IRQ，占用一段I/O地址。

    语音卡能完成E1线路的接续，处理中继通道;能自动应答来电呼叫，并检测用户按键码，同时播放

对应的语音信息给来电者;能完成语音压缩和数字化录音与自动拨号功能。

    。) 数字卡接口标准符合非平衡同轴电缆(BNC) 7551接口。

    f) 大音量放音状态下接收话机发出DTMF信号的准确率在99.9%以上，DTMF下收号灵敏，支

        持连续语音处理，语音打断，回声消除。

    9)作为功能的补充，一套数字语音卡可选配用户卡作为配套卡，以完成人工座席功能。
    h) 系统语音压缩需符合ITU-G.711规定。

4.2.2 处理用微型计算机

    符合数字语音卡对计算机系统的需要，并能在Win98, Win2000, WinXP等操作平台下运行系统软
件，完成系统所有功能。

4,2.3 不间断电源

    与交流电源共同组成系统所需的电源部分，内含蓄电池和逆变电路，蓄电池可反复充电，在市电有

无的情况可自动转换工作方式 保证系统电源供给。

4.2.4 软件

    系统软件完成气象信息到语音文件的转换(综合对声音进行录音、编辑、播放和加人特殊的声音效

果等各种处理)、控制语音卡完成用户拨人接续和语音播放功能、对拨打信息的数据处理和存储、提供电

信部门所需的计费格式的数据等。

    系统软件按功能分为信息采集、处理、转换部分，公众拨打数据处理部分和公众拨人语音应答三

部分 。

    系统应具有时钟校准功能，以保证系统时间与标准时间保持一致。

1)计算机电话企业论坛(ECTF)提出的硬件总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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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品成套性

    产 品具有 成套性组成的特点 。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与结构

5.1.1 外观应整洁，无损伤和变形，系统所有设备无开裂等现象。

5.1.2 系统各组成部分应安装正确，牢固可靠，符合产品要求。

5.1.3 各电子线路板、接插件、电缆等应焊接可靠，不应有虚焊、漏焊等现象。

5.2 系统使用性能

5.2. 1 系统信箱语音库文件来自气象信息文字转换或人工语音录人。

5.2.2 系统用户拨人响应时间在一号信令下小于55，在七号信令下小于3s，掉线率小于1%.

5.2.3 系统生成的用户拨打数据按当地电信部门要求提供，且误差小于 %

5.3 可命性

    除非另有规定，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小于一年。

5.4 平均修复时间

    除非另有规定，系统平均修复时间不多于48 ho

5.5 环境适应性

5.5. 1 温度

    a) 工作条件:(一10-35)'C

    b) 储运条件:(一20-40) 0C

5.5.2 湿热

    a) 工作条件:相对湿度为(10--90)写(300C)

    b) 储运条件:相对湿度为(10̂ 95)%(350C)

5.5.3 冲击和振动

    冲击，符合GB/T 2423.5的相关要求。

    振动，符合GB/T 2423. 1。的相关要求。

5.5.4 电源

    电压范围:(180-240)V;频率:50 Hz士2 Hz;不间断电源可保证系统在停电的情况下连续工作

2h，符合GB/T 6587. 8的有关规定。

5.5.5 雷电冲击

    设备应有防雷电装置，避免电力线路、中继线路上的感应雷击，符合GB/T 3482的有关规定。

5.6 信 息和资料处理

5.6. 1 所采用计算机与产品生产时的水平相匹配。系统软件按行业统一要求编制，能提供良好的汉字

处理环境和友好的用户界面。

5.6.2 气象信息的收集处理、信息到语音文件的转换与录制符合行业规范和用户收听习惯。

5.6.3 对用户数据的处理和存储格式符合电信部门规定。

5.7 基本安全

    应符合GB/T 6587. 7-1986中I类安全仪器的相关规定。

5.8 系统功耗

    整个系统运行后，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平均功耗小于500 W,

6 试验方 法

6. 1 外观和结构

    目测检查，符合 5.1.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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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系统使用性能

6.2. 1 测试方法和要求

    a) 在测试环境内完成10条以上气象信息文字到语音库文件的转换，完成10条以上语音文件的

          人工录人，试听生成语音的完整性和音质情况;

    b) 通道使用量达到80%的情况下，每次响应时间在一号信令下小于5s，在七号信令下小于3 s,

          语音质量清晰、完整;

    C  10次以上检测二次拨号(DTMF码)，准确率达到99.9%;

    d) 利用系统生成的拨打信息数据和人工记录的数据进行比较。

6.2.2 测试处理和评 定

    a) 气象信息转换完整，音质清晰、流畅，则为合格;

    b) 通道使用量达到80%的情况下，用户拨人响应时间在一号信令下小于5s，在七号信令下小于

        3s，掉线率小于1%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c) 系统生成的用户拨打情况数据符合电信部门格式要求，且误差小于。1%为合格。

6.3 环境适应性

6.3. 1 温度

    按照GB/T 2423. 1和GB/T 2423. 2的相关要求和方法进行。

6.3.2 湿热

    按照GB/T 2423.3的相关要求和方法进行。

6.3.3 电源

    按GB/T 6587.8有关规定进行，应符合5.5.4要求。

6.4 信 息和资料处理

    检查所选用微机及其硬件配置和操作系统是否与制造年份的微机技术发展水平和气象部门所提供

的服务产品相适应。

    检查系统中气象信息的收集处理、信息到语音文件的转换录制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和用户收听习惯。

    查看系统对用户数据的处理和存储格式是否符合电信部门规定，可方便地提供给电信部门处理。

6.5 基本安全

    按GB/T 6587. 6的有关规定进行。
6.6 系统功耗

    整个系统安装连接好后，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测量其1h内的平均功率。

6.7 系统故障判定

6.7. 1 轻微故障:不影响系统正常响应用户拨人并播放语音信息的故障。

6.7.2 一般故障:不能正常响应用户拨人并播放语音信息的故障。

6.7. 3 严重故障:系统重要部件、组件或元器件损坏的故障。

6.7.4 致命故噎 .导致蔡娇拐 房的甜 噎_

7 检验规则

7. 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二类。

7.2 检验条件

7.2. 1 常规检验在自然条件下进行，通常应符合以下条件:

    温度:(15-35)0C;相对湿度:45%一75 %;大气压力:(860̂-1 060)hPa.

    通信线路:数字2M bit/s线路。

7.2.2 环 谙 括 命 性 试 盼 戍 件 会 太 标 准 的 抓 宁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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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标准器和检验设备

    所用的检验用标准器、测试仪器仪表和设备应满足本系统设备试验要求，并有检定或测试合格

证书 。

7.4 检验资格

    交收检验由制造单位的检验部门主持进行，订货方派代表参加。例行检验应由上级检验部门或由

上级单位委托制造单位的检验部门进行。

7.5 检验项目和顺序

    检验项目见表1，除另行规定外，检验应按表1的顺序进行。

                                        表 1 检 验项目和顺序

序号 检验项 目 要求条款 试验条款 交收检验 例行检验

1 外观和结构 5. 1 6. 1 . .

2 系统使用性 能 5. 2 6. 2 .

3 环境适 应性

温度 5. 5. 1 6.3. 1 .

湿热 5.5.2 6.3. 2 O

电源 5.5.4 6. 3. 3 .

4 信息和资料处理 5. 6 6. 4 . .

5 基本安全 5. 7 6.5 O

6 系统功耗 5. 8 6.6 .

7 标志与包装 8. 1,8.2 8.1,8. 2 . .

注:.表示检验项目，O表示由合同确定或协商，一表示不检验项目。

7.6 交收检验

    交收检验是生产单位向用户交付时的检验。每套系统都应进行，检验项目如表I.

7.7 例行检验

7.7.1 例行检验是上级质量检验部门或制造单位为保证产品质量进行的定期抽样检验。检验应在交

收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检验项目如表1

7.7.2 连续生产时，例行检验通常每年进行一次，间断生产时每批都应进行。受试产品通常为一套或

二套，有一套不合格应加倍抽检。仍有不合格产品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8 合格判定

7.8. 1 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中，任何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都应暂停检验，制造单位应对不合格项目

进行分析，找到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后，可继续对不合格项目及相关项目进行检验。若检验项目符合要

求，仍应判为合格。若仍有某个项目不符合要求，则判为不合格

7.8.2 对于不合格的单套系统允许进行修理和调整，然后再进行相应项目的检验，合格后可重新交付，

仍不合格的拒收。判为整批不合格的应整批进行修理和调整，重新抽检，仍不合格时，则整批拒收。

8

8

8

8.

标志 、包装、运输与贮存

1 标志

1. 1 每套设备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单位名称等。

1.2 在外包装的明显位置上应标明:

  a) 制造单位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型号;

  c) 收货单位名称、地址;



QX/T 40-2005

    d) “小心轻放”、“切勿倒置”等符合GB/T 191规定。

8.2 包装

8.2.1 设备包装应牢固，应有防潮、防尘、防雨和防振措施。

8. 2. 2 每套设备应附有装箱清单一份。

8.2.3 每套设备交付用户时应包括表2的所有内容并在装箱单中注明。

                                              表 2 装箱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数字 中继语 音卡 1 块

2 用户卡 1 块 选配

3 微型计算机 I 台 有语音卡所需扩展槽

4 系统安装软件和安装说明 1 份

5 硬件安装说明和维护资料 1 份

6 装箱清单 1 份

7 产品合格证 1 份

8 使用说明书 1 份

g 保修卡 1 份

8.3 运输和贮存

8.3.1 包装好的系统应适于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等任何方法运输。

8.3.2 产品应以原包装贮存在环境温度(-10-40)0C，相对湿度不大于80%的室内。贮存室内应洁
净、通风，不得有腐蚀性挥发物。


